健行科技大學增加修課學分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請學期
	學    號
	姓    名
	班     級
	連絡電話

	學年度     學期
	
	
	          系     年    班
	

	導師
	系主任
	註冊組
	課務組(收件)
	課務組長
	教務長

	
	
	□前學期平均成績達全班前10%。
□前學期平均成績全年級前15%。
□不符合


	
	
	

	注意事項：
1、 增加修課學分申請需於公告之第二階段選課期間內提出。

2、 核符申請條件並通過申請者最多可增加修課3學分(即總學分數上限28學分)。

3、 申請增修學分之課程科目需另填具「選課問題處理單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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